关于组织推荐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专家的通知

各系（院、部）：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0 号）和《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函〔2021〕47 号），教育部决定建立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专家库，我校可向省教育厅推荐一名专家，经浙江省教育厅遴选后再向教育部推荐。

推荐专家须对新文科建设有突出研究成果或丰富实践经验，具有高级职称。每个系（院、部）推荐1名专家。各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已入库，不需要重复推荐。
二、申报要求
请各教学单位审核与遴选后于4月12日（下周一）15:30前报送，逾期不候。将附件1《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专家推荐表》电子版发送至jinjiejie899@163.com，纸质版盖章签字(一式10份)送至教务处行政楼501办公室。

联系人：金洁洁 ，89808084，行政楼501办公室.

附件《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专家推荐表》

                                        教务处

                                           2021年4月9日

附件：
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专家推荐表

	姓名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最高学历/学位
	
	学科
	

	研究方向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个人简介
	

	推荐单位意见
	                                            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表中学科一栏只能填写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管理、法学、艺术、教育、理学、工学、医学、农学当中其中一个。

          2.研究方向一栏填写长度不超过50个字。
